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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17日下午 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11月 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2022年 11月 17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 9号东二环泰禾广场泰禾中心 30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廖光文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2年 11月 14日。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 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52,121,781股，占总股本的 42.272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1,040,180,7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792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1 人， 代表股份 11,941,07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798%。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黄其森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589,411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045,075股。
1.02 选举廖光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2,007,207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462,871股。
1.03 选举沈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2,007,203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462,867股。
1.04 选举葛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556,807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012,471股。
以上子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均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任真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821,923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277,587股。
2.02 选举涂崇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837,199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292,863股。
2.03 选举陈基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831,801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287,465股。
以上子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均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 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3、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阮仕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499,921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89,955,585股。
3.02 选举黄晓青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041,491,796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89,947,460股。
以上子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均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
期三年。

4、审议《关于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50,227,881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200％；反对 1,735,1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649%；弃权 15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5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
情况为：同意 98,683,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70%；反对
1,7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51%；弃权 158,8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9%。

5、审议《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50,236,881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208%；反对 1,726,1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641%；弃权 15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5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
情况为：同意 98,692,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9%；反对
1,72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62%；弃权 158,8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江日华、薛玢页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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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涂崇禹先生以外的其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 16:00 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6名，公司董事涂崇禹先生因其他工作行程与本次会议冲突缺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其森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黄其森先生（主任委员）、葛勇先生（委员）、陈基华先生（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涂崇禹先生（主任委员）、廖光文先生（委员）、任真女士（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陈基华先生（主任委员）、任真女士（委员）、涂崇禹先生（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真女士（主任委员）、沈琳女士（委员）、陈基华先生（委员）。
（三）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并根据董事和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公司

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 聘任黄其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代行董秘职责；
2、 聘任沈琳女士、葛勇先生、王景岗先生、邵志荣先生、黄耀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 聘任刘向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

见附件 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兰明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2）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 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黄其森先生，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职于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1993年 2月至今

历任泰禾（福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福建海峡银行董事；2013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2021年 11月至今任福州保税区利泰宏达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福建省商会副会长；
2010年 3月至今任本公司第六、七、八、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2019 年 12 月至今代行公司董事
会秘书职责。

黄其森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709,392 股，通过泰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959,404,336股，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叶荔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近三年曾受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监管处罚情况：2020年 9月 4日，因“泰禾集团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 2019 年度业绩预告，且披露的
2019年度主要经营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 黄其森先生作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代），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2021 年 11 月 4 日，因“未
及时披露下属企业减资事项及其进展”及“未及时披露项目合作终止事项”，黄其森先生作为泰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代），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2022 年

9月 8日，因“《2021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 2021年度预计净利润与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差异较
大，且预计盈亏性质发生变化”，黄其森先生作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代），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关于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黄其森先生因其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泰禾集团下属子公司到期未偿付债务，截止目前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黄其森
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不影响公司规范运作，有利于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持续执行公
司的战略规划，领导公司走出困境。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

2、沈琳女士，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职于福建工程技术学校，福建商业专科学校，
福州住友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福建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6 年至 2010 年 3 月任泰禾（福建）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10年 3月至今任本公司第六、七、八、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

沈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 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失
信被执行人”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

3、葛勇先生，1971年出生，理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曾任职于福州西湖大酒店，菲利普莫里斯亚洲
有限公司福州办事处，三木集团等；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9 月任大连中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福建钧石能源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
公司总裁助理兼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6 年 7 月至今任泰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2014年 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 9月至今任公司第八、九届董事会董事。

葛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 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失
信被执行人”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

4、王景岗先生，1977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 2011年 8 月至 2014 年 10 月任北京市国土
资源局房山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北京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区
域副总经理、 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区域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任本公司
总裁助理、北京区域副总裁；2018 年 10 月至今任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景岗先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 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失
信被执行人”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

5、邵志荣先生，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2012年 10月至 2014 年 4 月任宁波围海置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 4月至 2016年 2 月任大连万达集团广元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
年 2月至 2019年 1月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19年 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邵志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

6、黄耀文先生，1980 年出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财务与内控管理中心运营负责人、 总部财务与内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2016 年 6 月至 2021 年 2
月，任深圳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21年 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黄耀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

7、 刘向民先生，1979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管理学硕
士。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板块财务处处长；2018年 6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资金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公司财务资金中心总经理；2021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
监；2021年 11月至今任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向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关于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情况如下：2022 年 9 月 8 日，因“《2021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 2021 年度预计
净利润与 2021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差异较大，且预计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刘向民先生作为泰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刘向民先生具有丰富的财

务管理经验，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不影响公司规范运作，有利于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其任职资
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附件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兰明云女士，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 历任苏州声威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旷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2年 11月 10日加入公司，现拟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兰明云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相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兰明云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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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11 月 1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监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卫东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ST泰禾 公告编号：2022-066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17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及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完成换届
选举，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黄其森先生、廖光文先生、沈琳女士、葛勇先生
独立董事：任真女士、涂崇禹先生、陈基华先生
其中，黄其森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045号）。
二、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黄其森先生（主任委员）、葛勇先生（委员）、陈基华先生（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涂崇禹先生（主任委员）、廖光文先生（委员）、任真女士（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陈基华先生（主任委员）、任真女士（委员）、涂崇禹先生（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真女士（主任委员）、沈琳女士（委员）、陈基华先生（委员）。
三、第十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阮仕江先生、黄晓青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李卫东先生
其中，李卫东先生担任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054号）。
四、部分董事、监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完成后，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郑新芝先生因任期届

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原监事余春江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上述董事、监事离任后
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对上述董事及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董事会及监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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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23号）同意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泉科技”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4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5.00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5,600.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6,362.97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237.03 万
元，其中超募资金人民币 98,128.4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200Z005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11月 16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张江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1,746.64万元在上海张江建设研发中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钜泉光电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公司近日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2022年 11月 16
日，公司、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将及时将相应
募集资金划转至该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用途 专户金额（元）

钜泉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
支行

454683631395 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0.0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454683631395，截至 2022年

10月 27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张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月 / 日，期限 / 个月。 甲方承
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
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吴成 、 乐毅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者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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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23号）同意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泉科技”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4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5.00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5,600.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6,362.97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237.03 万
元，其中超募资金人民币 98,128.4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200Z005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11月 16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追加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泉微电子”）为

“双芯模组化智能电表之管理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 并向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增资人
民币 6,000.00万元以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 钜泉微电子近日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2022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公司将及时将相应募集资金划转至该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用途 专户金额（元）

钜泉微电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6970180806805055

双芯模组化智能电
表之管理芯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0.00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乙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本协议中，甲方二是甲方一的全资子公司，甲方二与甲方一共同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甲方一、

甲方二以下统称“甲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一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截至 _/_ 年 _/_ 月 _/_
日， 专户余额为 / 万元。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36970180806805055，截至 2022年 10月 27日，专户余额为 _0_ 万元。 前述专户仅用于甲方双芯模组
化智能电表之管理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_/_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__/__ 年 _/_ 月 _/_ 日，期限 _/_ 个
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成、乐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者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和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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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23号）同意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泉科技”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4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5.00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5,600.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6,362.97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237.03 万
元，其中超募资金人民币 98,128.4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200Z005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11月 16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临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9,304.85 万元用于
投资新的募投项目“临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以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钜泉微电子”）为实施主体。 其中，公司第一期将向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增资人民币 10,000.00万元
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后续随着项目建设工作的开展，公司将陆续通过向钜泉微电子增资的方式支持临
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推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临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 钜泉微电子近日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2022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公司将及时将相应募集资金划转至该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用途 专户金额（元）

钜泉微电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41142810909 临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0.00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本协议中，甲方二是甲方一的全资子公司，甲方二与甲方一共同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甲方一、

甲方二以下统称“甲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一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121910414310602，截至

2022年 10月 27日，专户余额为 64373.345284万元。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账号为 121941142810909，截至 2022年 10月 27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 前述专户仅用于
甲方临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__/__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__/__ 年 __/_ 月 __/__ 日，期限
__/__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成、乐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者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和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8 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2]第 298号
致：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

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
要的验证工作。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按照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项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10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2022年 11月 17日 14:30，贵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照前述会议通知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 C 座 8 楼
大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17 日 9:15-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6 名， 持有贵公司股份 134,157,200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413%。
经信达律师验证， 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

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3名，持有贵公司股份 8,10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其

身份。
经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及委托代理人（网络及现场）共 3 名，持有贵公
司股份 8,100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5%。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并按《股东大会规则》

与《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
的资料，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
1.01选举乔荣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乔荣健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张安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张安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毛爱军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毛爱军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
2.01选举罗鑫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罗鑫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郜树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郜树智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
3.01选举郭年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郭年明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吴华秀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134,1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吴华秀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34,16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34,16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次股东大会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林晓春 林晓春

韩雯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